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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表演藝術類團隊練習因應COVID-19 
防疫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教育部110.11.01 

項次 修正後注意事項內容 
修正前注意事項內容 

(110.10.22) 

肆、學校表演

藝術類團隊練

習防疫管理措

施一、（二） 

刪除 1.落實人數管理，同時段內所有

人員（包含指導人員及學生），

以室 內不超過80人、室外場

地以不超過300人為限，建議

採分流或分部練習。 

肆、學校表演

藝術類團隊練

習防疫管理措

施一、（三） 

3.請規劃練習座位，並注意保

持安全社交距離。 

 

3.請依「COVID-19(武漢肺炎)」

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

項，規劃練習座位，如受限場

地空間，建議採分流或分部練

習。 

肆、學校表演

藝術類團隊練

習防疫管理措

施二、（一） 

（一）指導人員於首次練習

前，未施打疫苗或疫苗

接種第 1劑未滿 14日

者，須有3日內快篩或

核酸檢驗陰性證明，且

每3-7日定期快篩（原

則每7日篩檢，應變處

置時得縮短為每3日篩

檢）。 

（一）指導人員於首次練習前，

未施打疫苗或疫苗接種

未滿14日者，須有3日內

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

明，且每3-7日定期快篩

（原則每7日篩檢，應變

處置時得縮短為每3日篩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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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表演

藝術類團隊練

習防疫管理措

施二、（二） 

1.學生以全程佩戴口罩為原

則，並請酌予調整練習時

間，避免因長時間佩戴口罩

造成不適（註：如有心血管

疾病或呼吸道過敏體質者，

應避免參加）。 

2.吹奏，合唱及舞蹈類，因排

練之需無法全程佩戴口罩

者，得於排練時脫下口罩，

其餘時間仍應全程佩戴口

罩，並應隨身攜帶。 

3.指導人員進行授課時，若能

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

隔設備，可以不戴口罩，惟

課程開始前及結束後，仍須

佩戴口罩。 

1.除吹奏類樂器外，其他項目學

生以均需全程佩戴口罩為原

則，並請酌以調整練習時間，

避免因長時間佩戴口罩造成

不適（註：如有心血管疾病或

呼吸道過敏體質者，應避免參

加）。 

2.考量吹奏、合唱類因排練需要

無法全程佩戴口罩，得於演奏

（唱）時暫時脫下口罩，但應

於不需演奏（唱）時隨即戴上

口罩。 

3.指導人員除授課示範需要外

(舞蹈、鄉土歌謠、合唱、吹奏

類)，需全程佩戴口罩。 

肆、學校表演

藝術類團隊練

習防疫管理措

施四、（一） 

1.室外場地：以室外通風良好

地點為主，並請注意保持安

全社交距離。 

2.室內場地：請確實保持安全

社交距離，並依「教室及各

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定期

消毒注意事項」訂定，於教

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

扇至少開啟15公分，以利通

風；如有空調設備之場地，

應定期加強進行空調設備

進風口與出風口以及冷氣

主機濾網之清潔維護，中央

空調出風口與迴風口的數

量比例為2比1（等同排風量

為迴風量（m3/s）的兩倍），

1.室外場地：以室外通風良好地

點為主，場地範圍人數限制為

300人，仍並請注意保持安全

社交距離。 

2.室內場地：場地範圍人數限制

為80人，請確實保持安全社交

距離，並依「教室及各學習場

域環境通風及定期消毒注意

事項」訂定，於教室對角處各

開啟一扇窗，每扇至少開啟15

公分，以利通風；如有空調設

備之場地，應定期加強進行空

調設備進風口與出風口以及

冷氣主機濾網之清潔維護，中

央空調出風口與迴風口的數

量比例為2比1（等同排風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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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正壓狀態以利與外界

（戶外）氣體交換；如有電

風扇，於使用時，應設定為

定向且低速。 

迴風量（m3/s）的兩倍），保

持正壓狀態以利與外界（戶

外）氣體交換；如有電風扇，

於使用時，應設定為定向且低

速。 


